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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 重要提示 

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，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、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

划，投资者应当到 www.sse.com.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。 

 

2 本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

完整性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。 

 

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。 

 

4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 

 

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

通策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《通策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

利润分配方案》，拟决定不进行利润分配，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和其他形式的分配，留存收

益用于主营业务的发展。 

 

 

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

1 公司简介 

公司股票简况 

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

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通策医疗 600763 “ST”中燕 

 

 

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

姓名 张华 张丽 

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灵溪北路21号合生国贸

中心5号楼 

浙江省杭州市灵溪北路21

号合生国贸中心5号楼 

电话 0571-88868808 0571-88970616 

电子信箱 zhanghua@eetop.com zhangli@eetop.com 

 

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

1.政策引导社会办口腔医疗机构参与口腔疾病防治工作 

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。随着国家医疗体系建设改革的逐步推进，国家近年来

发布多项与口腔医疗行业相关政策，鼓励社会办口腔医疗、健康服务机构参与口腔疾病防治与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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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管理服务，逐步提升广大民众口腔保健意识。为贯彻落实《“健康中国 2030”规划纲要》和《中

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（2017—2025 年）》，深入推进“三减三健”健康口腔行动，结合当前中

国居民口腔健康状况和口腔卫生工作现况，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制定《健康口腔行动方案

（2019-2025 年）》。该文件明确就口腔健康行为普及、管理优化、能力提升、产业发展方面给出

行动目标，到 2025 年，实现全人群口腔健康素养水平和健康行为形成率大幅提升。 

时间 政策 内容 

2020年 3月 “健康中国 2030”规划纲要 开展健康口腔专项行动，到 2030 年基本实现以县（市、

区）为单位全覆盖。加强口腔卫生，12 岁儿童龋齿率

控制在 25%以内。 

2021年 1月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设置国家

口腔医学中心的通知 

设立多家口腔医学中心，形成作为发展、优势互补的

模式，建立多中心协同工作机制，带动全国口腔医学

领域建设与发展。 

2021年 3月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

标纲要 

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公益属性，以提高医疗质量和

效率为导向，以公立医疗机构为主体、非公立医疗机

构为补充，扩大医疗服务资源供给。 

2022年 4月 国务院常务会议 会议指出，要扩大重点领域消费。促进医疗健康、养

老、托育等消费，支持社会力量补服务供给短板。 

来源：国家卫健委，国务院办公厅 

 

2.口腔医疗行业市场前景可观 

口腔医疗服务市场的发展跟随一个国家经济规模的增长而增长，特别是人均 GDP 突破 1 万美

元，中产阶级（年可支配收入超过 10 万人民币）和富裕阶层越来越多的时候，口腔医疗服务市场

将进入快速发展周期。中国口腔医疗消费，属于新消费，还处于市场发展的中早期。虽然规模不

大，但是增速较快，市场规模由 2015 年的 757 亿元增长到 2020 年的 1199 亿元。根据统计数据

显示，2021 年我国人均口腔消费支出 16.7 美元，与韩国、美国、日本相比差距还较为明显，市场

规模增长空间较大。 

 

国家 中国 美国 日本 

人口 14 亿 3.3 亿 1.2 亿 

每 10 万人牙医数量 14.35 61 80 

每年人均口腔消费金额 16.7 美元 474 美元 246 美元 

每年市场增长 20% 6% 小于 5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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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经营业绩 

1. 公司营业收入与净利润稳定增长 

  

2021 年，公司营业收入 278,073 万元，比上年同期增长 33.19%；净利润 78,615.01 万元，比上年

同期增长 44.26%，保持稳定增长趋势。 

二、运营能力 

2. 公司毛利率、净利率水平及趋势 

 

2021 年，公司毛利率、净利率分别为 46%和 28.27%，保持稳定提升状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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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公司三大费用情况 

 

 

公司保持对运营成本的合理控制，三项费用支出仍然维持整体较低水平。公司通过目标管理

将进一步提升运营能力，实现降本增效。 

 

三、业务结构 

1. 医疗服务收入构成及趋势   （单位：万元） 

浙江区域 
2021 年 1-12 月 2020 年 1-12 月 

同比增长率 
医疗服务收入 占比 医疗服务收入 占比 

浙江省内  237,364  90%  180,946  90% 31% 

浙江省外  25,878  10%  19,906  10% 30% 

医院汇总  263,242  100%  200,852  100% 31% 

 

2. 区域总院+分院的医疗服务收入构成及趋势    （单位：万元） 

浙江区域 
2021 年 1-12 月 2020 年 1-12 月 

同比增长率 
医疗服务收入 占比 医疗服务收入 占比 

区域总院（杭口）  73,191  31%  60,452  33% 21% 

区域分院  164,173  69%  120,494  67% 36% 

区域集团(浙江）  237,364  100%  180,946  100% 31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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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口腔医院门诊人次构成及趋势   （单位：万人次） 

浙江区域 
2021 年 1-12 月 2020 年 1-12 月 

同比增长 
门诊人次 占比 门诊人次 占比 

浙江省内  243  87%  189  86% 29% 

浙江省外  37  13%  30  14% 23% 

医院汇总  280  100%  219  100% 28% 

4. 口腔医院门诊量增长分析           （单位：万人次） 

浙江区域 
2021 年 1-12 月 2020 年 1-12 月 

同比增长率 
门诊人次 占比 门诊人次 占比 

区域总院（杭口）  68  28%  59  31% 15% 

区域分院  175  72%  130  69% 35% 

区域集团（浙江）  243  100%  189  100% 29% 

5. 口腔医院主要业务构成及增长分析             （单位：万元） 

业务类型（科室） 

2021 年 1-12 月 2020 年 1-12 月 
同比增长 

主营业务收入 收入占比 主营业务收入 收入占比 

种植  44,125  17%  31,914  16% 38% 

正畸  53,443  21%  41,084  21% 30% 

儿科  52,959  20%  40,106  20% 32% 

修复  42,655  16%  34,140  17% 25% 

大综合  68,348  26%  52,263  26% 31% 

 

总体而言，2021 年公司业务延续增长态势，发展韧性和活力进一步彰显。公司各医院将持续

发力，保持业绩的持续增长，蒲公英计划以及其他医院项目建设计划亦会稳步推进，为公司未来

发展奠定基础。 

 

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

3.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

单位：元  币种：人民币 

 
2021年 2020年 

本年比上年 

增减(%) 

2019年 

调整后 调整前 

总资产 4,954,763,870.88 3,064,401,785.36 61.69 2,689,218,090.98 2,659,796,439.52 

归属于上市公 2,880,668,974.24 2,150,129,168.45 33.98 1,796,418,729.14 1,785,441,698.8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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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股东的净资

产 

营业收入 2,780,725,415.72 2,087,864,861.61 33.19 1,931,051,110.84 1,894,218,317.34 

归属于上市公

司股东的净利

润 

702,806,792.12 492,625,408.36 42.67 466,118,669.93 463,073,018.65 

归属于上市公

司股东的扣除

非经常性损益

的净利润 

671,036,147.48 473,436,890.28 41.74 456,241,705.78 453,153,425.68 

经营活动产生

的现金流量净

额 

939,408,130.20 708,498,042.78 32.59 658,957,669.52 647,843,745.11 

加权平均净资

产收益率（%） 
27.93 24.39 

增加3.54个

百分点 
29.86 29.87 

基本每股收益

（元／股） 
2.19 1.54 42.21 1.45 1.44 

稀释每股收益

（元／股） 
2.19 1.54 42.21 1.45 1.44 

 

3.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

单位：元  币种：人民币 

 
第一季度 

（1-3 月份） 

第二季度 

（4-6 月份） 

第三季度 

（7-9 月份） 

第四季度 

（10-12 月份） 

营业收入 631,050,252.88 686,449,821.41 818,880,220.58 644,345,120.85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4,435,118.33 186,337,258.24 269,318,695.18 82,715,720.37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

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
161,294,613.31 180,399,719.00 265,819,823.86 63,521,991.31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8,188,713.62 204,324,591.87 347,766,891.20 259,127,933.51 

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

□适用  √不适用  

4 股东情况 

4.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、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

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

单位: 股 

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（户） 103,987 

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（户） 96,116 

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（户） 0 

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（户） 0 

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

股东名称 

（全称） 
报告期内增减 

期末持股数

量 

比例

(%) 

持有

有限

售条

件的

质押、标记或冻结情况 
股东 

性质 股份 

状态 
数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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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份

数量 

杭州宝群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0 108,232,000 33.75 0 质押 48,850,000 
境内非国

有法人 

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－中欧医疗健康混合型证券

投资基金 

11,210,230 15,711,313 4.9 0 无 0 其他 

鲍正梁 -1,359,266 13,185,534 4.11 0 无 0 
境内自然

人 

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,019,385 9,787,469 3.05 0 无 0 其他 

浙江存济医疗教育基金会 0 9,619,200 3 0 无 0 其他 

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

（有限合伙）－高毅庆瑞 6号

瑞行基金 

2,363,848 4,004,948 1.25 0 无 0 其他 

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－广

发医疗保健股票型证券投资

基金 

1,820,364 4,000,033 1.25 0 无 0 其他 

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－中欧医疗创新股票型证券

投资基金 

3,142,734 3,895,768 1.21 0 无 0 其他 

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－华

宝中证医疗交易型开放式指

数证券投资基金 

2,218,282 2,385,643 0.74 0 无 0 其他 

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－嘉实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

投资基金 

-1,671,687 2,099,325 0.65 0 无 0 其他 

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

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

 

4.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

√适用  □不适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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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

√适用  □不适用  

 

4.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

□适用 √不适用  

5 公司债券情况 

□适用 √不适用  

第三节 重要事项 

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，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，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

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。 

2021年，公司实现总营业收入 27.81亿元，比去年同期增长 33.19%；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

东的净利润 7.03亿元，同比增长 42.67%，实现基本每股收益 2.19元/股，同比增长 42.21%。 

 

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，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

止上市情形的原因。 

□适用  √不适用  

 


